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３

证券简称：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０５３

，

２５５

，

０３８．９２ １

，

０９３

，

６８１

，

６４６．９９ －３．７０％

营业利润

４４

，

２４６

，

０６６．８４ ５４

，

９６８

，

９９８．３３ －１９．５１％

利润总额

５３

，

１３９

，

９８８．１９ ７５

，

０８５

，

６１７．７８ －２９．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３

，

３８９

，

２３０．３６ ６０

，

１６０

，

８４０．６２ －２７．８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０ ０．２８ －２８．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０６％ ８．６７％ －２．６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２１０

，

８４７

，

７１６．７２ １

，

２７０

，

５３８

，

１０７．２１ －４．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７２０

，

７９１

，

９９５．９９ ７１０

，

４９７

，

３９０．９０ １．４５％

股本

２１８

，

４３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８

，

４３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３．３０ ３．２５ １．５４％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３．７０％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１９．５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同比下降

２７．８８％

。

公司围绕“求实、创新、发展”的工作方针，通过不断提升管理水平，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切

实提高了运行效率，综合毛利率略有增加，但因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影响，人民币升值、员工工

资提升和国内市场推广活动的进一步开拓，致使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有所增长，导致报告期内

净利润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三季报中对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

年同期下降幅度为

０％～３０％

，与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董事长戴国平、总经理王君平、财务总监冯晔锋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裘欧特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６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４１９

，

４３３

，

０２２．１６ ３９６

，

６６７

，

８６６．４１ ５．７４％

营业利润

８

，

３９２

，

８１９．９１ ２２

，

６８２

，

１２８．１３ －６３．００％

利润总额

９

，

６５６

，

５８３．１１ ２２

，

７３４

，

８４４．１１ －５７．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

，

１９１

，

７３４．４１ ３１

，

１７７

，

４１８．２９ －３２．０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０１４９ ０．１４９３２ －３２．０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７５％ ７．４２％ －２．６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６８９

，

１３５

，

８８０．１２ ６４８

，

８５８

，

７８５．２７ ６．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４６０

，

８７８

，

９０６．１１ ４３５

，

５２７

，

１７１．７０ ５．８２％

股本

２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２．２０７３ ２．０８５９ ５．８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１９

，

４３３

，

０２２．１６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７４％

；营业利润

８

，

３９２

，

８１９．９１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６３％

；利润总额

９

，

６５６

，

５８３．１１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７．５３％

。报告期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１

，

１９１

，

７３４．４１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２．０３％

。

本报告期经营业绩下降主要因素是：

１

、母公司业务受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国内

销售市场处于低迷状态，主营业务收入、毛利率均有下降，影响了母公司的经营业绩；

２

、本报

告期合并范围增加了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彩虹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 因其尚未形成

经营规模，本报告期经营亏损，影响了公司经营业绩；

３

、控股子公司北京纳尔特保温节能材

料有限公司所承揽的工程业务，由于开发商不能按期支付进度工程款，影响了工程进度，造

成

２０１１

年度没有完成减亏目标，实际亏损额在

１５５８

万元左右，影响了公司经营业绩。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４

证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编号：

００１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５３５

，

１０３

，

２４６．９７ １

，

３０１

，

４３７

，

４７３．６９ １７．９５％

营业利润

２６９

，

２３４

，

６３４．８２ ２８５

，

２９７

，

８３２．４５ －５．６３％

利润总额

２９６

，

９１１

，

６０１．３５ ２９４

，

５９８

，

９５６．５４ ０．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９

，

３８８

，

４１０．１２ ２２８

，

７５３

，

３４１．８３ ０．２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７３５２ ０．７３３２ ０．２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８５％ ２２．６７％ －９．８２％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６４７

，

３２１

，

９８５．６０ ２

，

３０７

，

７８３

，

３８５．４２ １４．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８４０

，

２１２

，

０５２．９３ １

，

７３０

，

８２３

，

６４２．８１ ６．３２％

股本

３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５．８９８１ ７．２１１８ －１８．２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３

，

５１０．３２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１７．９５％

，原因系公司

加大销售力度，虽整个市场不景气，但公司营业收入有一定增长。

２

、

＿

由于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增加，导致公司销售毛利率下降，影响了公司营业

利润。

３

、

＿

报告期内，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２．８５％

，较上年下降

９．８２％

，主要原因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份公开发行募集金，净资产增加，因此

２０１１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远远大于上年数导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达到

２６４

，

７３２．２０

万元，同比增长了

１４．７１％

，原因系报告期

内产生的净利润导致公司总资产增加和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的增加。

５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５．８９８１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１８．２２％

，原因

系公司在报告期内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而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全文》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０％～３０％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０．２８％

，增长幅度在上次业绩预告区间范围内。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如有）、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１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８５６

，

２３３

，

４９３．２８ １

，

７７８

，

８６６

，

０４５．２５ ４．３５％

营业利润

９１

，

１６４

，

７９４．１２ １４０

，

５７４

，

８７５．５９ －３５．１５％

利润总额

１１３

，

２６０

，

６９６．０３ １４３

，

８５７

，

５４３．１３ －２１．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２

，

０４０

，

３８３．９３ １０８

，

８７９

，

４２１．０３ －２４．６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５１ ０．８８ －４２．０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０３％ １７．９０％ －１３．８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８３１

，

３７８

，

５０６．９７ ３

，

２４０

，

６６８

，

１０４．４６ －１２．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

，

０７５

，

６２７

，

０６７．３７ １

，

９９３

，

５８６

，

６８３．４４ ４．１２％

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１２．９７ １２．４６ ４．０９％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业绩预告说明：本年度营业收入为

１８５

，

６２３．３５

万元，同比上升

４．３５％

。由于公司主要原

材料纸浆受国际浆价上涨影响、地方能源环境限制及用工成本上升，导致制造成本较上年同

期上升较大；同时，新增设备尚未完全投产，销售品类未作较大调整，公司产品盈利空间受到

一定影响，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

８２０４．０４

万元，同比下降

２４．６５％

。

２

、项目波动说明：

（

１

）营业利润下降了

３５．１５％

主要是受成本上涨所影响；

（

２

） 基本每股收益下降了

４２．０５％

是由于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而股本

没有发生变化所影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000002

、

200002

证券简称：万科

A

、万科

B

公告编号：〈万〉

2012-006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万科为深圳金域缇香项目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深圳金域缇香项目开发的需要， 操作该项目的深圳万科城市风景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简称

"

万科城风

"

）向金融机构融资人民币

42,000

万元，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万科

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

"

深圳万科

"

）为该笔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深圳万科董事会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有关担保事项。由于万科城风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有关担保经过深圳万科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万科城市风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6

年

10

月

11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33

号万科中心总部大楼

3

楼

B

法定代表人：杜晶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

经营范围：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万科持有万科城风

100%

的股权。

截止

2012

年

1

月

31

日，深圳万科城市风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82,945

万元，负债

总额

68,556

万元，净资产

14,389

万元，

2012

年

1

月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127

万元，净利润

-

127

万元。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等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万科城风向金融机构融资人民币

42,000

万元，期限

1.5

年。深圳万科为该笔融资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融资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融资合同项下

万科城风全部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深圳万科为万科城风有关融资提供担保是为了加快深圳金域缇香项目的开发。 深圳金

域缇香项目目前正处于施工阶段，进展顺利。万科城风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有关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

发

[2005]120

号）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2

年

1

月

31

日，公司担保余额

138.97

亿元，占公司

2010

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31.41%

。 其中，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122.11

亿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6.86

亿元。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２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９９８

，

７２６

，

４２５．８９ ９０７

，

９８６

，

８６０．４０ ９．９９％

营业利润

１６４

，

５７１

，

６３６．６６ １８１

，

３７７

，

０３８．０１ －９．２７％

利润总额

１６３

，

９４０

，

１１７．８３ １８１

，

８７３

，

８０９．２１ －９．８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１

，

４４７

，

３９４．４４ １５８

，

７８５

，

５６６．４６ －１０．９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９５ １．２２ －２２．０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８２％ ４７．１１％

减少

３１．２９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１

，

７１９

，

６７２

，

１９９．２１ ８８４

，

３５３

，

８７１．６１ ９４．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５４３

，

１７１

，

４３２．２３ ４０９

，

９５９

，

０３７．７９ ２７６．４２％

股 本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８．８２ ３．１５ １７９．６３％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

９９

，

８７２．６４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９．９９％

，主要是国内销售增长所致；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

，

１４４．７４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０．９２％

，主要原因：高毛利率产品出口减少，税、费增加，主要原辅材料上

涨，人工成本增加。

２

、增减变动幅度达到

３０％

以上的主要财务指标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比上年同期增长

９４．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比上年

同期增长

２７６．６４％

； 总股本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４．６２％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加

１７９．６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减少

３１．２９

个百分点。变动的主要原因：公司报告期公开发行

股票

４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募集资金净额

９９

，

１７６．５０

万元；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产生

１４

，

１４４．７４

万元净利润。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披露的 《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50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05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19

日通过邮件方式送达，原定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通过现场与

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

月

20

日接到上级通知，公司所在区域

24

日停电，故公司于

2

月

21

日发出了会议补充通知， 将会议调整至

2

月

26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通过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9

人。其中独立董事李大魁、杜守颖、王轶通过通讯方式

对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范泳、全体监事及其他应邀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

董事长王耀方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董事出席人数和表决人数符合《公司法》

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书面和通讯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2011

年

11

月

15

日

～17

日， 江苏证监局派专员对公司治理专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后出具了《关于对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治理状况综合评价和整改意见的函》（苏证

监函［

2011

］

539

号），公司根据相关整改意见，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同意本次对公司章程的

修订。修订案详见附件

1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议案获得通过。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投资者来访接待管理制度

>

的议案》

2011

年

11

月

15

日

～17

日， 江苏证监局派专员对公司治理专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后出具了《关于对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治理状况综合评价和整改意见的函》（苏证

监函［

2011

］

539

号），公司根据相关整改意见，制定了本制度，同意在公司范围内施行本制度。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议案获得通过。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来访接待管理制度》 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议案获得通过。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议案获得通过。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购买中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在确保生产经营、募投项目建设、技改扩建等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提高闲置资金利

用效率和收益，董事会同意公司择机开展低风险的理财工作。具体如下：

1

、根据资金市场状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以择机购买中短期理财产品，最长期限不超

过

3

年；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资金余额不超过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决策权限， 余额可以滚动使用，但

购买单笔理财产品的资金也不超过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决策权限；

在本次董事会通过的《章程修订案》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按原章程规定执行。（修订

前后的章程详细规定见附件

1

《章程修订案》）

2

、 上述理财产品仅限于固定收益型或保本浮动收益型的银行间产品以及低风险的信托

产品，如约定预期收益率并有足够保障措施的信托产品，或者质押物具有较强流动性的信托

产品，如用上市公司股权做质押融资。上述信托产品不包括信托资金投向股票或基金的信托

产品；

公司承诺不使用募集资金、银行信贷资金直接或者间接进行投资；

公司将根据具体投资的理财项目情况，由财务负责人拿出具体方案经总经理审核，董事

长批准后实施，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本议案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明确的同

意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详

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监事会同意意见详见

2

月

28

日刊登于《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和报备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议案获得通过。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和报备管理制度》 全文详见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加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报告

>

的议案》

2011

年

11

月

15

日

～17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派专员对公司治理专项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后出具了《关于对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治理状况综合评

价和整改意见的函》（苏证监函［

2011

］

539

号），根据相关整改意见，公司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

对公司现场检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并形成了《关于加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

改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议案获得通过。

《关于加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次议案一和议案三还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

1

：

章程修订案

一、对《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四十四条作如下修改：

原《公司章程》第四十四条：

"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的，给公

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严

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

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

众股股东的利益。

"

修改后《公司章程》第四十四条：

"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述规定给公司

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严

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

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

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建立对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占用即冻结

"

的机制，即发现控股股东侵

占公司资产的，立即申请对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进行司法冻结。凡不能对所侵占公司资产恢复

原状，或以现金、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清偿的，通过变现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偿还

侵占资产。

公司董事长为

"

占用即冻结

"

机制的第一责任人，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协助董事长做

好

"

占用即冻结

"

工作。具体按以下规定执行：

(

一

)

财务负责人在发现控股股东侵占公司资产当天，应以书面形式报告董事长；若董事长

为控股股东的，财务负责人应在发现控股股东侵占资产当天，以书面形式报告董事会秘书，同

时抄送董事长；

(

二

)

董事长或董事会秘书应当在收到财务负责人书面报告的当天发出召开董事会临时会

议的通知；

(

三

)

董事会秘书根据董事会决议向控股股东发送限期清偿通知，向相关司法部门申请办

理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冻结等相关事宜，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

四

)

若控股股东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对所侵占公司资产恢复原状或进行清偿，公司应在规

定期限届满后

30

日内向相关司法部门申请将冻结股份变现以偿还侵占资产， 董事会秘书做

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负有维护公司资产安全的法定义务。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的，公司董事会视情节轻重

对直接负责人给予处分，对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提请股东大会予以罢免。

"

二、对《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七条作如下修改：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七条：

"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事项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董

事会对上述事项的单笔审批权限为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若超过上述权

限则报股东大会审批。董事会审议除本章程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外的对

外担保事项。

"

修改后在《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七条：

"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等事项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董事会对公司对外投资、风险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和质押、对外担保、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以及关联交易等事项的决策权限如下：

（一）董事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内的对外投资（含股权投资）、收购出售资产等事项的决

策权限为：单笔金额且在同一会计年度内行使该等决定权的累计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总资产的

50％

以下的投资。上述收购出售资产不含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以及出售产

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但资产置换中涉及收购出售此类资产的，仍包含在内。

董事会对非主营业务范围内的对外投资（不含风险投资）等事项的决策权限为：单笔金额

低于公司最近一期（本制度最近一期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30％

的决定权，

董事会在同一会计年度内行使该等决定权的累计金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

产的

50％

； 上述投资事项如涉及运用发行证券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的，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二）董事会对公司风险投资的决策权限为：金额在

5000

万元以下的风险投资。风险投资

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的，公司应当及时披露相关内容；金额在

5000

万元以上的，应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述金额以发生额作为计算标准，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发生金额

达到上述标准的，公司也应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审计委员会应当对风险投资进行事前审查，每个会计年度末应对所有风险投资项目

进展情况进行检查，对于不能达到预期效益的项目应及时报告公司董事会。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公司风险投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三

)

未达到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规定要求的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标准的收购出售资产事项；

(

四

)

董事会对公司贷款及抵押贷款决策权限为：在公司负债率不超过

50％

的范围内

,

一次

性贷款不超过

50,000

万元的贷款决定权；在公司负债率

50%-70％

的范围内

,

一次性贷款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贷款决定权。

(

五

)

除本章程第四十六条规定的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之外的其他对外

担保事项；公司以自有资产对外提供抵押质押的审议权限按对外担保同等对待；

（六）董事会对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决策权限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单笔金额低于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0％

的决定权、董事会在连续十二个月内行使该等决定权的累计

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该等决定权涉及的总额

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

的资助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超

出上述金额的应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公司不得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

人提供财务资助。

违反上述审批权限、审议程序，给公司造成损失的，直接责任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七

)

董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为：未达到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要求的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标准的关联

交易事项，由董事会审议批准；但是，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人民币

30

万元以下，

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人民币

300

万元以下或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0.5%

以下（以二者数额较高者为准）的关联交易事项除外。公司在连续

12

个月内对同一

关联交易分次进行的，以其在此期间交易的累计数量计算。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550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06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2

年

2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或

"

会议

"

）的通知，本次会议原

定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公司

2

月

20

日接到上级通知，公司所在

区域

24

日停电，故公司于

2

月

21

日发出了会议补充通知，将会议调整至

2

月

26

日在公司二楼会

议室召开现场会议。本次会议应到监事会成员

3

人，实到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冠新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监事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书面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一致同意该议案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公司制定该制度，对公司对外捐赠相关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有利于规范公司的对外捐

赠行为，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一致通过本议案。

《对外捐赠管理制度》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3．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购买中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根据自有闲置资金的状况和低风险理财产品的市场情况，择机选择适用理财产品进

行中短期投资，可以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收益，为股东创造价值。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择机选择

合适的低风险理财产品进行中短期投资。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一致通过本议案。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详

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4．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和报备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一致通过本议案。

《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和报备管理制度》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5．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加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经审核，该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整改工作开展情况，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公司整改中存

在的问题，明确了现阶段公司治理的现状。公司通过此次整改活动切实改善了公司治理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一致通过本议案。

《关于加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别提示：议案

1

还需递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50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07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加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字 ［

2007

］

28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做好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深证上［

2007

］

39

号）和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关于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2011]475

号）、

《关于对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治理状况综合评价和整改意见的函》（苏证监函

［

2011

］

539

号）的要求，本着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原则，严格对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先后完成了自查整改、公众评议和江苏证

监局现场检查整改落实等工作，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 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期间完成的主要工作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江苏证监局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文件

精神，认真开展了专项治理的自查工作。在接到江苏证监局《关于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通

知》（苏证监公司字

[2011]475

号）后，公司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

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成立了以董事长王耀方先生为组长，副董事长、总经理赵刚为副组长，

董事会秘书蒋文群女士和审计总监金小东先生为组员的领导小组。公司治理专项活动领导小

组积极开展工作，对照通知要求逐项认真查找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形成了客观公

正的自查报告，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

2011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加强上市公司治理

专项活动

"

的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含自查事项）》的议案（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2011-037

），全文

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设立了专门的电话、电子邮箱

并公开了江苏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邮箱， 以收集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分析评议，并

安排专人做好相关工作的记录和汇总。

2011

年

11

月

15

日

～17

日， 江苏证监局委派专人莅临公司现场检查公司治理专项工作开展

情况，根据对公司现场检查情况和日常监督情况，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对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治理状况综合评价和整改意见的函》（苏证监函［

2011

］

539

号），并要求公司对于近

期能完成整改的事项，应确保在

2012

年

2

月底前切实整改。公司对本次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

收到整改意见函后整改领导小组立即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进行讨论和

分析。同时，公司相关部门对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开展全面自查、深刻反思，并按照江苏证监局的要求进行认真整

改。

二、 自查阶段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根据公司《关于

"

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

的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公司对以下各方面存

在的问题按计划完成了整改。具体情况如下：

1

、公司还需进一步加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

度的培训和学习，提高规范意识和自律意识。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新修订的各项法规文件的学习，做

好持续培训工作。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收集整理最新的法律法规、监管信息，保证了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政策环境的及时了解和深入贯彻。同时公司积极安排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参加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组织的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学习培训；与上级监

管部门保持畅通联系，将外部培训与自身提高相结合。

公司征订了《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律手册》对董、监、高自律及其如何规

范近亲属行为进行了自律培训和学习。另外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发出了《关于加强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自律行为的通知》及自编材料《董、监、高及其关联人持有

和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准则》、《董、监、高及其关联人违纪违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对公司

董、监、高及其关联人再一次就自律意识进行了培训和教育。

公司组织董、监、高积极参与江苏证监局法制处要求的法制培训和学习，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根据江苏证监局法制处的法制培训和学习的要求， 及时发出通知和积极组织学习材料，以

文件形式要求公司董、监、高积极参与并完成培训和学习。如根据江苏证监局法制处《关于组

织参加全国百家网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苏证监法制字

[2011]

571

号）的要求，公司发出了《关于自学相关法律知及认真完成法律体系知识竞赛的通知》并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向江苏证监局报送了书面的组织、学习和参赛情况说明；根据江苏证监局法制

处《关于深入开展

2011

年

"12.4"

全国法制日系列宣传活动的通知》（苏证监法字

[2011]623

号）要

求，公司发出了《关于认真贯彻执行

2011

年

"12.4"

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的通知》和自

编的案例、深交所警示录等学习材料，要求董、监、高进行自学并于

2011

年

12

月底向江苏证监

局法制处报送了书面的组织、学习情况说明。

公司还建立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管理制度》，对公司董、监、高的培训纳入董

事会日常管理。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整改时间：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2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总结了上市以来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经验，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通过电话专线、电子邮箱、网上业绩说明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投资者接待活动等方式加

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

,

多渠道倾听投资者对公司的建议和批评，通过主动的、充分的信息披

露与投资者进行良性互动，进一步提高了投资者对公司的认知度和关注度。

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重视和吸取投资者对公司经营管理所提出的中

肯意见和建议，保持畅通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的沟通渠道。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整改时间：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3

、公司尚未设立专职的法律事务部门，需要增聘法律方面专业人才，进一步提高公司法

律风险防范意识和水平。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根据公司的业务特点等实际情况，已经通过多种渠道选聘了适用法

律人才，预计

6

月份左右到岗。在此之前，公司将进一步发挥常年法律顾问的作用，对公司及子

公司就所有重大事项方面提供法律服务和咨询，并加大公司审计部的审计监督作用。

整改责任人：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审计总监

整改时间： 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人才选聘工作， 到岗时间预计

2012

年

6

月左

右。

三、 公众评议阶段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公司安排专人并设立了专门的电话、传真、电子邮箱，以及公开了江苏证监局、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监督邮箱，用于与公众投资者沟通，听取其意见和建议，自公司公布《关于

"

加强上市

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

的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以来，公司未收到投资者、社会公众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对公司治理情况提出的意见或建议。

四、 江苏证监局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公司针对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提出的整改要求，积极开展整改工作，具体整改情况如

下：

（一）公司需进一步规范三会运作

1

、核查意见函指出：进一步规范三会会议召开、召集程序。如公司监事、副总经理等相关

人员未能全部列席股东大会；又如公司监事会临时会议的召集程序与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第

14

条的相关规定不符，公司需严格按照三会议事规则，提升三会运作的规范性。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运

作，要求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按照制度要求履行职责，进一步规范三会会议召开、

召集程序。

2

、核查意见函指出：进一步完善三会会议记录。公司三会记录为电子文档，未同时采用订

本式簿记形式，且会议记录要素不完整，缺少出席股东大会的监事、高管签名，公司需改进三

会会议记录形式，并确保三会记录的完整性。

整改情况说明：今后公司的董事会会议记录将改用订本式簿记形式记录，严格按照《公司

章程》及三会议事规则做好会议记录，并完善出席股东大会的监事、高管的签名程序，确保三

会记录的完整性。

3

、核查意见函指出：进一步提升勤勉尽责意识。在公司近期召开的

8

次董事会中，公司

4

名

独立董事有

6

次以通讯方式表决，现场参与董事会次数仅为

2

次，独立董事现场工作时间较少，

需进一步提升勤勉尽责意识，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

整改情况说明： 公司将加强独立董事的勤勉尽职意识， 要求独立董事增加现场工作时

间，更多的发挥其在公司规范运作方面的作用。

（二）进一步建立健全内控制度

1

、核查意见指出：公司尚未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清欠工作的通知》（证

监公司字［

2006

］

92

号）有关要求，在《公司章程》中载明制止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侵占上市公

司资产的具体措施等内容，也尚未建立董事会对大股东所持股份

"

占用即冻结

"

的机制。公司

需及时修订章程，建立相关防范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

长效机制。

整改情况说明：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

快推进清欠工作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2006

］

92

号）有关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为了防范大

股东及其关联方侵占上市公司资产，损害公司利益，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了相应修订，建立

了占用即冻结机制，修订后的《章程》还需递交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核查意见指出：公司已经制定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但制度中对接待投资者来访

的记录、登记、保密承诺书签署等未做出明确规定，需进一步修订完善相关制度。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已经另行制定了《投资者来访接待管理制度》，对接待投资者来访的记录、

登记、保密承诺书签署进一步作出了明确规定。

3

、核查意见指出：公司需建立完善有关内控机制。如在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相关制

度中未对投资授权金额的计算期间做出明确规定；又如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投资授权也

未明确投资金额的计算方式，公司需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机制。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对投资授权金额的计算期间做出明确规

定，对外投资管理相关制度的规定已与章程衔接；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投资授权明确了投资

金额的计算方式。修订后的《章程》尚需递交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公司需进一步加强内控制度的执行

1

、核查意见指出：公司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但执行中存在募集资金支出由相关

业务分管副总经理切块审批或越权审批的情况，不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

定，公司需进一步强化制度执行。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将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杜绝募集资金支出由相关业务切

块审批或越权审批的情况，同时加强审计部对财务系统的审计力度，发现问题，严肃处理。

2

、核查意见指出：公司建立了《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和《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

规定》，也对季报、年报等内幕信息知情人和外部信息使用人进行了登记，但尚未要求上述人

员签署保密承诺书，公司需进一步完善相关环节。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已根据证监会

30

号公告重新修订了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和

报备管理制度》，公司将严格按照修订后的制度要求，完善内幕知情登记人员签署相关保密协

议等环节。

3

、核查意见指出：财务内控环节需进一步加强，如公司会计核算中存在部分销售费用归

集对象错误，会计核算科目运用不准确的情况；又如公司部分费用支出单据签批环节履行不

到位，公司需不断提升财务管理和核算水平。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已经责成财务负责人，一方面加强对财务会计人员业务培训，提高其

业务工作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对财务会计人员工作责任性的评估考核，促使其提高工作责任

心，减少工作差错。同时已经责成审计部加强对财务系统的审计工作。

（四）其他

核查意见指出：公司尚未设立专门法律部门或法务专员，只是聘请了常年法律顾问，对公

司及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等事项提供法律服务和咨询，建议公司尽快建立尽快专门法律部门

或专门人员。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根据公司的业务特点等实际情况，已经通过多种渠道选聘了适用法

律人才，预计

6

月份左右到岗。在此之前，公司将进一步发挥常年法律顾问的作用，对公司及子

公司就所有重大事项方面提供法律服务和咨询，并加大公司审计部的审计监督作用。

通过本次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开展，经过自查及江苏证监局的现场检查，公司找到了自

身的不足，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整改。公司将以本次治理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提高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有关部门依法规范经营的意识，不断加强《公司法》、《证券法》、《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内控制度的学习，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断完善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提高

"

三会

"

运作水平，努力建立科学的

"

三会

"

运作机制，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和信

息披露工作，更好地树立自律、规范、诚信的上市公司形象，实现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以

良好的业绩回报社会、回报股东。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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